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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  
 

2009年 12月 8日舉行的會議  
 

擬議進行海外職務訪問研究食物安全的規管架構 

 

 
目的  
 
.   食物安全及環境生事務委員會 (下稱 "事務委員會 ")擬議

進行海外職務訪問，研究食物安全的規管架構。本文件旨在請委

員就此初步建議提出意見。  
 
 
擬議訪問 

 

背景 

 
2.  過去數年發生多宗食物事故，顯示《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

(第 132章 )尚有不足之處。就此，政府當局計劃在 2009-2010年度向

立法會提交《食物安全條例草案》。擬議的食物安全規管措施包

括設立食物進口商和分銷商強制登記制度；規定食物商須妥為保

存食物進出紀錄，藉以提高溯源能力；收緊食物進口管制措施；

以及賦權政府作出命令，禁止輸入和供應問題食物，以及命令回

收該等食品。  
 
3.  由於在 2008年發生三聚氰胺事故，公眾廣泛要求賦權政府

在公眾健康可能受到威脅時，可禁止輸入和供應問題食物及命令

回收有關食物。《2009年公眾衞生及市政 (修訂 )條例》已先行在 2009
年 4月獲得通過，賦權政府作出命令，禁止輸入和供應問題食物，

以及命令回收該等食品。  
 
4.  政府當局現正積極進行《食物安全條例草案》的籌備工

作，處理餘下的建議，即食物進口商和分銷商強制登記制度，以

及規定食物商必須妥為保存食物進出紀錄等。政府當局計劃在

2010年2月向事務委員會簡介《食物安全條例草案》。視乎條例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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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是否已備妥及情況有否轉變，政府當局計劃於今個立法會會期

的下半年度向立法會提交條例草案。  
 
擬議範圍及目的  
 
5.  事務委員會主席建議事務委員會進行海外職務訪問，進一

步瞭解選定地方的食物安全規管架構，以助議員審議《食物安全

條例草案》。議員很可能會成立法案委員會審議該條例草案。  
 
擬議訪問地點  
 
6.  立法會秘書處資料研究及圖書館服務部就選定地方的食

物安全規管架構擬備的資料摘要載於附錄。  
 
擬議訪問時間  
 
7.  現建議是次訪問在 2010年4月復活節假期期間進行。  

成員組合  

8.  按照一般指引，事務委員會的委員可優先參加所屬事務委

員會進行的訪問活動。不屬某個事務委員會委員的議員在取得該

事務委員會的同意後，可參加該事務委員會的訪問活動。  
 
撥款安排  
 
9.  根據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已通過的安排，每位議員均獲

安排設立一個數額為 55,000元的海外職務訪問帳目，以供他們參加

由立法會轄下委員會舉辦的港外職務訪問。該帳目的款額供議員

在 4年任期內使用。 4年任期內的開支若超過可動用餘額，會由議

員自行支付。  
 
 
未來路向 

 
10.   謹請委員就上文第 5至8段提出意見。視乎委員的意見，秘

書處會擬訂擬議職務訪問的細節，供委員作進一步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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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摘要  
 
 

選定地方的食物安全規管架構  
 
 
1. 背景  
 
 
1.1 本資料摘要旨在向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提供有關 4個選定地方 (即澳洲、新加坡、南韓及台灣 )的
食物安全規管架構的資料。有關詳情載列於下表。  
 
 
表    選定地方的食物安全規管架構  
 

 澳洲  新加坡  南韓  台灣  

關 於 食

物 安 全

的 主 要

法例  

(a) 《澳洲新西蘭食
品標準守則》，訂

定澳洲全國統一

的 食 物 安 全 法

例； (1 )  

(a) 《農業食品與獸醫局
法令》，設立名為農

業食品與獸醫局的法

定機構，負責規管食

物安全；  

(a) 《漁農產品品質控
制法令》，規管漁農

產品的進出口、檢

查、標籤及認證；  

(a) 《畜牧法》，規管禽畜養殖
業，並向該等行業提供指

引，以及防止污染和促進畜

牧業的發展；  

註：  (1)  澳洲現行的食物規管制度是繼澳洲各個司法管轄區採納《 2000年跨政府食物規例協議》 (於 2002年 12月 6日修訂 )後，於 2002年 7月 1日開
始實施。《澳洲新西蘭食品標準守則》(下稱 "《守則》")於 2000年 12月 20日在澳洲及新西蘭刊登憲報，取代當時的食物規例，並自 2002 年
12月 20日起成為兩國唯一的食物守則。《守則》旨在減少兩國對食物規例的制訂，並確保兩國在實施及執行食物標準時均採取貫徹統
一的做法。  

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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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選定地方的食物安全規管架構 (續 ) 
 

 澳洲  新加坡  南韓  台灣  

關 於 食

物 安 全

的 主 要

法 例

(續 ) 

(b) 《 1982年出口管制法令》，
就若干貨物 (例如動物、雞
蛋、魚類、肉類、植物、乾

草、有機產品及相關產品 )
的出口管制訂定條文；  

(c) 《 1991年澳洲新西蘭食品
標準局法令》，設立名為澳

洲新西蘭食品標準局 (下
稱 "食品標準局 ")的雙邊政
府機構，旨在制訂食物規管

措施；  

(d) 《 1992年 進 口 食 物 監 管
法》，就檢查及管制進口澳

洲的食物訂定條文；及  

(e) 《1908年檢疫法令》，就人類
及動植物檢疫訂定條文，以

防止特定疾病傳入澳洲及在

該國境內散播。  

(b) 《 動 物 和 雀 鳥 法
令》，防止動物、

雀 鳥 或 魚 類 疾 病

傳 入 新 加 坡 及 在

該國境內散播；  

(c) 《 植 物 管 制 法

令》，監管植物及

植 物 製 品 的 種

植、進口、轉運和

出口；  

(d) 《飼料法令》，就
動 物 及 雀 鳥 飼 料

的管制訂定條文 ; 

(e) 《漁業法令》，管
制 漁 港 及 海 港 的

使用，以及直接從

漁 船 卸 下 的 魚 獲

的銷售和分發；  

(b) 《食物安全框架法
令》，提供法律依

據，設立食物安全政

策委員會為中央機

構，負責制訂食物安

全政策和食物安全

管理的基本計劃；  

(c) 《食物衞生法》，旨
在預防由食物引致

的 衞 生 問 題 及 損

害，並確保食物的營

養質素，以保障國民

的健康；  

(d) 《健康功能食品法
令》，規管營養素補

充劑 (2 )的生產、加

工、進口、銷售及標

籤；  

(b) 《肥料管理法》，就
肥料質量的監管訂

定條文；  

(c) 《漁業法》，旨在保
育及合理利用水產

資源、促進漁業發

展，並確保養殖水產

的食物安全；  

(d) 《 食 品 衞 生 管 理
法》，規管食物的衞

生、安全及質量，從

而保障國民健康；  

(e) 《 健 康 食 品 管 理
法》，就聲稱具特定
保健功能的食品的

進口及管制訂定條

文；及  

註：  (2)  根據《健康功能食品法令》，營養素補充劑指 "以片劑、膠囊、粉末、顆粒、液體、丸劑等形式生產或加工的食品，並含有對人體具功
能性效用的物質或成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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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選定地方的食物安全規管架構 (續 ) 
 

 澳洲  新加坡  南韓  台灣  

關於食物

安全的主

要 法 例

(續 ) 

 (f) 《衞生肉類和魚
類法令》，規管

動物的屠宰，以

及肉類及魚類製

品 的 加 工 、 包

裝、檢查、進口、

分發、售賣、轉

運和出口；及  

(g) 《 食 物 銷 售 法
令》，訂明食品

的衞生及純度標

準。  

(e) 《進口植物檢查指引》，訂定進口植物及
植物材料的檢查程序，並確立檢查及處置

進口植物的特定原則；  

(f) 《畜牧守則》，就肉類、家禽及乳類產品
訂定衞生標準 (不包括《食物衞生法》界定
的抗生素及除害劑標準 )；  

(g) 《植物保護法令》，就進口及本地植物訂
立檢疫規例，以保障農林業生產；  

(h) 《牲口產品加工法令》，處理有關牲畜的
屠宰和解剖，以及牲畜產品的加工、分發、

檢查、衞生和品質改善；及  

(i) 數項關於農用化學品、肥料和飼料的質量
改進及適當管理的法令，例如《農用化學

品管制法令》、《肥料管制法令》及《牲

畜飼料及魚糧管制法令》。  

(f) 《 基 因 轉 殖 植
物 田 間 試 驗 管

理辦法》，就評

估 基 因 改 造 植

物 的 安 全 程 度

及 進 行 生 態 風

險 評 估 訂 立 規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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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選定地方的食物安全規管架構 (續 ) 
 
 澳洲  新加坡  南韓  台灣 (4 )  

食 物 安 全

的 規 管 機

關  

(a) 漁 農 及 林 務

部；及  

(b) 食品標準局。  

農 業 食 品 與

獸醫局。  
(a) 食品農林漁業部 (3 )；  

(b) 食品農林漁業部農業統營政策局；  

(c) 食品農林漁業部漁業政策局；  

(d) 食品農林漁業部穀物政策局；  

(e) 食品農林漁業部禽畜局；  

(f) 食品農林漁業部轄下其他 3個政府機
構，分別為國家農產品品質管理服務所

(下稱 "農產品管理所 ")、國家植物檢疫
服務所 (下稱 "植物檢疫所 ")及國家動物
研究及檢疫所 (下稱 "動物研究及檢疫
所 ")；  

(g) 保健福利家庭部；   

(h) 保健福利家庭部醫療政策辦事處；  

(i) 韓國食物及藥物管理局 (下稱 "食物及藥
物管理局 ")。  

(a)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下
稱 "農委會 ")；  

(b) 農委員畜牧處；  

(c) 農委會轄下 3個組織單
位：   

(i) 農糧署；   

(ii) 動植物防疫檢疫局
( 下 稱 "防 疫 檢 疫
局 ")；及  

(iii) 漁業署；及  

(d) 行政院衞生署 ( 5 )。  

註：  (3)  在 2008年，由前海洋漁業部管轄的漁業事宜轉交農林部處理。農林部其後改組為食品農林漁業部，以便更緊密管理漁農業及更有效支
援食物業。請參閱Ministry of Government Legislation (2009)。  

 (4)  農業委員會及其相關部門或組織單位負責食品在上市前之安全監管，而衞生署則負責食品在上市後之安全監管。  
  (5)  《行政院衞生署食品藥物管理局組織法》於 2009年 5月獲得通過後，新的食物安全機關 (即台灣食品及藥物管理局 )將於 2010年 1月 1日正

式成立。台灣食品及藥物管理局將整合衞生署現時轄下 4個部門 (即食品衞生處、藥政處、藥物食品檢驗局及管制藥品管理局 )的運作；
其工作範圍將包括副食品、傳統中藥、西藥、管制藥物、醫療器材及化粧品的規管；籌劃及擬定法規；進口產品的檢驗、登記及評核；

實驗室認證；風險評估；以及制定保障消費者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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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選定地方的食物安全規管架構 (續 ) 
 
 澳洲  新加坡  南韓  台灣  

食 物 安 全

規 管 機 關

的 主 要 職

責  

漁農及林務部  
(a) 制 訂 及 推 行 政 策 和

計劃，以確保澳洲的

漁農業、食物業及林

務業保持競爭力、盈

利 能 力 和 持 續 發 展

能力；及  

(b) 職 責 之 一 是 保 障 植
物 業 及 畜 牧 業 的 衞

生及安全。  

食品標準局  
制訂及執行《澳洲新西蘭

食品標準守則》。該守則

就澳洲及新西蘭出產或

進口以供銷售的所有食

品 訂 定 要 求 (例 如 添 加
劑、食物安全、標籤及食

物基因改造 )。  

農業食品與獸醫局

是一站式的機構，

負責規管新鮮農產

品及加工食品由生

產直至零售前的食

用安全。  

食品農林漁業部  
訂立有關農產品 (包括牲口
及 乳 類 產 品 )的 規 例 及 標
準。  
食品農林漁業部農業統營

政策局  
促進農民、消費者及政府互

相合作，確保農產品的安

全。  

食品農林漁業部漁業政策局  
促進漁業產品的安全及分

發時的衞生情況。  
食品農林漁業部穀物政策局  

監察基因改造農產品的業

務及該等產品的安全。  
食品農林漁業部禽畜局  

訂立及推行全面措施，以管

理牲畜產品的加工和衞生

情況，以及進出口動物和牲

畜產品的檢疫。  

農委會  
(a) 擔 當 中 央 層 面 的 主 管 當

局，負責台灣的漁農林牧業

及食品事宜；及  
(b) 帶領及監督各省市辦事處

有關漁農林牧業及食品事

宜的工作。 ( 6 )  
農委會畜牧處  

草擬及推行有關安全管理牲畜

及家禽繁殖的政策、法規及計

劃。  

農糧署  
(a) 在農作物種植期間實施安

全管理措施；及  

(b) 委任農藥毒物試驗所根據
《農藥管理法》所載不同組

別 農 作 物 的 除 害 劑 容 忍

度，測試台灣農作物的除害

劑殘餘物。  

註：  (6)  Council of Agriculture, Executive Yuan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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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選定地方的食物安全規管架構 (續 ) 
 

 澳洲  新加坡  南韓  台灣  

食 物 安

全 規 管

機 關 的

主 要 職

責 (續 ) 

  農產品管理所  

為農產品制訂品質標準和級別 (例如農作
物的有機標準 )，並就散裝貨物執行產地來
源標示及基因改造生物的標籤規定。  

植物檢疫所  

推行有關植物的規例。  

動物研究及檢疫所  

推行有關本地及進口動物和牲畜產品的

規例。  

保健福利家庭部  

(a) 改善食物衞生政策及程序，以確保食
物及藥物安全；及  

(b) 立法修改與食物衞生有關的法例。  

保健福利家庭部醫療政策辦事處  

負責有關食物安全及營養素補充劑的事

宜。  

食物及藥物管理局  

執行確保食品 (包括本地生產及進口食品 )
的安全、完好及附有正確標籤的相關法規。

防疫檢疫局  

(a) 草擬、推行及督導有關動植物疾病和防蟲控
制、檢疫、獸醫藥、動物衞生材料、動物公

共衞生、檢疫人員和監理獸醫的政策、法

規、項目及計劃，以及檢查牲畜和家禽屠宰

的衞生情況和處理屠房的註冊和管理事宜； 

(b) 檢查及治療進出口動物的疾病，以及牲畜、
家禽和漁業產品；及  

(c) 簽發、檢驗、管理及監察進出口植物、動物
及其產品的檢疫證。  

漁業署  

(a) 草擬及監督有關漁業的政策和法規；及  

(b) 研究及計劃有關漁業科學及漁業污染管制
的事宜。  

衞生署  

(a) 推動食物業在衞生方面進行自我監管；  

(b) 推行漁業產品的食物安全管理制度；及  

(c) 提升基因改造食物的管理。 (7 )  

註：  (7)  Department of Health, Executive Yuan (undated)及Legislative Council Secretariat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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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選定地方的食物安全規管架構 (續 ) 
 

 澳洲  新加坡  南韓  台灣  

組織架構  漁農及林務部  

由 兩 個 局 、

7 個部門及生
物安全服務組

(下稱 "生物安
全 組 ")( 8 ) 組

成。生物安全

組 轄 下 有 6個
部門，分別為

動物部、植物

部、食物部、

檢疫執行部、

地區及商業服

務部，以及策

略性項目部。  

農業食品與獸醫局

由 4個部門組成：  

(a) 食 品 與 禽 畜 管
理署；  

(b) 食 品 供 應 與 科
技部；  

(c) 政 策 與 機 構 傳
訊部；及  

(d) 機構服務部。  

食品與禽畜管理署

及食品供應與科技

部負責執行規管措

施，管制本地生產和

進口的食品。  

食品農林漁業部  

由 3個主要辦事處組成：  

(a) 規劃及統籌辦事處 (管轄 5個局 )；

(b) 食物業政策辦事處 (管轄 4個局 )；

(c) 漁業政策辦事處 (管轄 3個局 )。  

食品農林漁業部農業統營政策局  

食物業政策辦事處轄下農業統營政

策局由 6個部門組成。  

食品農林漁業部漁業政策局  

漁業政策辦事處轄下漁業政策局由

3 個部門組成。  

食品農林漁業部穀物政策局  

食物業政策辦事處轄下穀物政策局

由 7個部門組成。  

食品農林漁業部禽畜局  

食物業政策辦事處轄下禽畜局由 5個
部門組成。  

農委會  

由 6個部門、 1個秘書室、 4個行
政室、法規委員會、訴願審議委

員會、資訊中心，以及 23個組織
單位和這些單位轄下 37個附屬
辦事處組成。  

農委會畜牧處  

由 6個分組組成。  

農糧署  

由 6個分組、 4區分署、 1個秘書
室及 4個行政室組成。  

漁業署  

由4個分組、遠洋漁業開發中心、
1個秘書室及3個行政室組成。  

防疫檢疫局  

由 6個分組、 1個秘書室、 3個行
政室及 4個分局組成。  

註：  (8)  生物安全組是 2009年 7月 1日成立的新法定部門，負責整合漁農及林務部的生物安全活動。該等活動過往由澳洲檢疫及檢查局 (下稱 "檢
疫及檢查局 ")、澳洲生物安全署 (下稱 "生物安全署 ")、產品品質及動植物健康部、以及檢疫和生物安全政策小組進行。檢疫及檢查局和
生物安全署的名稱於 2009-2010年度將繼續使用。生物安全署現為生物安全組下運作的行政單位，而現時由檢疫及檢查局營辦的進口清
關及出口認證程序則維持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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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選定地方的食物安全規管架構 (續 ) 
 

 澳洲  新加坡  南韓  台灣  

組 織 架 構

(續 ) 
食品標準局  

由 兩 個 風 險 管 理 處

(坎培拉及惠靈頓 )和
一 個 風 險 評 估 處 組

成，各處均由一名總

經理管轄。一名總科

學家負責確保食品標

準 局 科 學 產 出 的 質

量，而第 5位總經理則
負責監管食品標準局

有 關 法 律 方 面 的 工

作。  

總經理向行政總裁負

責，而行政總裁則直

接向食品標準局董事

會負責。該董事會由

12名來自澳洲及新西
蘭的成員組成。  

 動物研究及檢疫所  

由 6個地區辦事處及全國 12個分處組成。  

植物檢疫所  

由 5個部門、5個地區辦事處 (每個地區辦事處
設有 1至9個分處不等 )及 2個檢疫站組成。  

農產品管理所  

由 4個部門、9個省辦事處 (每個省辦事處設有
1至19個分處不等 )及 1個實驗研究站組成。  

保健福利家庭部  

由 4個主要辦事處組成，其中醫療政策辦事處
負責食物安全事宜。  

保健福利事務部醫療政策辦事處  

由 4個局及 15個部門組成。  

食物及藥物管理局  

由總辦事處、6個地區辦事處和國家食品及藥
物安全評估研究所組成。總辦事處轄下設有

5 個局、總務部及 1名規劃統籌處處長。  

衞生署  

6個執行單位、13間附
屬機構、 24所醫院、
胸腔病中心及 5 間治
療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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